


关于提请审议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

方案（草案）的议案
——2024年12月27日在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
县人大常委会：

在2024年度财政预算执行中，出现一些新情况、新政策，引起预算收支变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相关规定，拟对2024年财政预算进行调整。现将拟调整方案汇报如下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面

（一）调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

受经济下行、企业盈利水平下降、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，拟将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由31.2亿元调整为30.2亿元，调减1亿元。

（二）调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数

因收入调减、留抵退税和减税降费上级补助减少，拟将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数由63.5亿元调整为61亿元，调减2.5亿元（附件1）。

二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面

（一）调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数

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下降，拟将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数由42.9亿元调整为19.2亿元，调减23.7亿元。

（二）调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数

2024年下达我县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18.5亿元，需要调增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8.5亿元；2024年下达我县2.5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存量隐性债务，需要调增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.5亿元；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数调减23.7亿元，上级补助收入调增2.2亿元，需要调减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1.5亿元（附表2）。
综上，拟将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数由50.7亿元调整为50.2亿元，调减0.5亿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方面

（一）调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

一是受参保人数和转移收入增加等因素影响，拟调增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收入预算0.2亿元。

二是受群众缴纳居民保险费选择高档次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，拟调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预算0.1亿元。
综上，拟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由年初预算的9.3亿元调整为9.6亿元，调增0.3亿元。

（二）调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

一是受增资、新增退休人员等因素影响，拟调增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支出0.2亿元。

二是受居民养老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增加、暂停人员恢复发放等因素影响，拟调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预算0.2亿元。

综上，拟将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由年初预算的8.1亿元调整为8.5亿元，调增0.4亿元。

以上调整当否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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